请  款  函


[bookmark: _GoBack]北京博大新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：
贵公司委托的北京市大兴区德祥路18号院5号楼10层2单元1002等692套（熙悦林语）住宅用房市场租金评估工作已完成，并已将《不动产估价报告书》交付贵公司。
根据双方签订的“熙悦林语项目趸租房源租金评估委托合同”中条款七.2约定，乙方提交正式《不动产估价报告书》经甲方审核通过后15个工作日内，甲方支付给乙方18000元。本次申请结算合同价款项为人民币18000.00元整。



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2022年12月5日
